國立林口高中101學年度第2學期教科書驗書注意事項
1、 驗書相關事項：
(1) 時間：102年2月26日（二）~27日（三），中午12：20~13：00。
(2) 地點：請帶舊書與欲退還之新書至行政大樓二樓教務處設備組辦理。
(3) 新書如已使用、書寫、污損、附件不齊全者不予退書。

(4) 今年高三為新課綱(99課綱)，無舊書可驗，恕不辦理退書。
二、舊書查驗手續：
(1) 舊書必須符合下列條件，才能辦理驗書：

1. 書名、冊別、版本、作者必須與本校所選用版本相同。

2. 相關教學附件必須齊全(如作業本、考卷等)，若不齊全，需有該任課老師證明不影響教學。

3. 教科書審定執照號碼必須與今年課本相同者之號碼相同。（審定執照號碼判斷方式如附錄）

4. 不得為盜版書籍或整本影印之書籍，亦不得為自圖書館借閱之書籍。

5. 不得為本年度印製之書籍。

6. 未蓋有本學期驗書戳記（非本年度驗書戳記不受影響）。

7. 書籍如有缺頁、脫落等情形，應先裝訂或修補方可驗書。
(2) 符合驗書條件者，設備組於書上加蓋驗書戳記及驗書日期，同一本書加蓋驗書戳記後本年度不得重覆驗書。
(3) 同一冊教科書若分多本裝訂（書名後加註第1本、第2本），驗書時必需全套驗書，驗書後每本都加蓋驗書戳記。

(4) 封面、封底或版權頁脫落以致於無法判斷審定執照或驗書戳記者，應先裝訂或修補方可驗書。
三、退費手續：
（1） 款項撥下後，設備組會通知退費。
（2） 教科書售價於完成議價後會公告於學校網站(重要資訊第三頁)，驗書單「學生留存聯」請妥善保管至退費後。同學可自行上網計算可退款金額，如果發現退款金額有錯誤時，可持驗書單「學生留存聯」至設備組查詢。
四、其他注意事項：
（1） 每位同學僅限驗書1次，請一次將所有新、舊書帶來查驗，以免造成作業困擾。

（2） 驗書當天如有不克前來學校，可委託同學或家長代為辦理，請將舊書及個人資料（班級、座號、姓名）交給受托同學即可。

（3） 宣導後請張貼於各班公佈欄。
附錄：如何判斷教科書的審定執照號碼？
    依教育部規定，教科書審定執照應印於教科書封底、封底內頁或版權頁（分本裝訂時只印在最後1本）。同學於找到審定執照後可用下列方式判斷，如果號碼與今年課本相同者即可驗書，號碼不同者表示出版者已重編或大幅修正，不得使用。

	
	94年1月1日後發照者

	
	判斷方式：號碼在執照右上角，共4個數字。
（國審字第XXXX號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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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判斷方式：號碼在執照右上角，共4個數字。
（高審字第XXXX號）


請學藝宣布及張貼!








